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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《工业上楼建筑设计通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意见及采纳情况汇总表

序号 条文 修改意见 采纳情况 说明

1 2.0.1
建议增加“在高层大厦中进行企业的生产、办公、研发、设计

的新型工业楼宇模式的工业园区”。理由：突出工业上楼的概

念和园区的概念。

采纳 已参考建议内容酌情修改

2 2.0.2 建议在配套用房等建筑后面加（集群）二字。理由：建筑集群

更能反映园区的概念。
采纳 已修改

3 2.0.3 建议把 1 和 6 类改为（Ⅰ）和（Ⅵ）。理由：更书面化一些。 解释说明

此处文本1和6表数量而非事

物的列举分类，故罗马数字不

适用

4 2.0.4
研发用房是否可以包含生物实验室等有轻微污染物的建筑物？

理由：特殊型厂房生产和实验过程中很难保证没有有害气体或

者污染物产生，比如医药产业园，化工产业园。

解释说明

研发用房为用于研发、创意、

设计、中试、无污染生产等新

型产业功能的建筑物。有污染

的实验用房可参考特殊型厂

房。

5 4.3.1-2 是否需要约定配套用房的占地面积？理由：配套用房的占地面

积较大的话，对生产用地会有一定影响。
解释说明

不宜对配套用房占比面积做

过多限制要求

6 4.3.2-5

是否需要增加生活区与生产区交通联系应便捷有序，有条件的

交通联系是否应考虑增加防雨防晒等功能的连廊。理由：深圳

是多雨炎热地区，为提高生产效率，增加通行便利，据考察目

前深圳大多工业园区在生产区与配套用房间设有连廊。

采纳 已修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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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条文 修改意见 采纳情况 说明

7 表 4.3.1
第 13页

建议调整为：不应规定宿舍型保障房定向出租比例。

原因：城市更新项目可能会因回迁比例高，不能达到该比例，

回迁部分不能保证定向出租。

解释说明
此条文参照《深圳市“工业上

楼”项目审批实施方案》

8 4.3.4-4
第 14页

建议调整为：明确绿化覆盖率最低控制值不低于 20%。

原因：根据项目经验表明，绿化覆盖率难以达到 30%。

解释说明
本标准未体现绿化覆盖率要

求，按照深圳相关规定执行

9 4.4.4
第 16页

建议：将“应”改为“宜”。

原因：货车位不必以货梯数量进行确定，货梯可能因考虑产品

采纳 已修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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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条文 修改意见 采纳情况 说明

分区租售而增加数量，如卸货车位数量与货梯数量挂钩，导致

卸货车位过多。

10 4.4.3-6
第 16页 建议取消：“每 3000m²建筑面积设置 1 个装卸车位”。

原因：过多的卸货车位导致首层可用厂房面积过少，与产业实

际需求不符。

采纳 已修改

11 4.5.1-4
第 17页

建议：将“绿化灌溉宜采用喷灌、微灌、滴灌等节水方式”改

为“应采用高效节水灌溉方式”，与通规一致。

采纳 已修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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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条文 修改意见 采纳情况 说明

12 4.5.2-6
第 18页 建议取消本条。

原因：

1、招商厂房入驻企业不明确时，无法预估电量。厂房工艺动力

前期设计可按 100W/m²预留电量。

2、工业厂房在每层每户内预留不小于 100 平方米(面积)做为后

期租户扩容增设变压器及低压柜增容空间。

3、变压器等大型电气设备吊装孔尺寸、位置及运输通道，宽度

净高、荷载大小应满足设备运输要求。

解释说明
入驻企业不明，前期不宜过大

投入，需做好增容的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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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条文 修改意见 采纳情况 说明

13

4.6.1-2
4.6.1-6
4.6.1-7
第 18页

建议调整为：工艺生产废水采用拉运的形式处理；根据园区定

位，若规划建设集中废水处理站，可统一分类不同管网排放至

水处理站。

原因：

1、生产废水是要分类存放、分类管理的，不同企业所排放的废

水不能排至同一个构筑物收集。

2、集中设置废水处理池，不同废水会发生反应，将无法进行废

水处理。

解释说明 此条为宜条，不是强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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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条文 修改意见 采纳情况 说明

14 4.6.1-5
第 18页

建议调整为：若未规划建设集中废水处理站，生产排水则采用

委托第三方拉运处理。

采纳 已修改

15 4.6.1-8
第 18页

建议：将“取消设置水质监测井”调整为：“由企业在废水排

放口处自建水质检测设备。”

原因：M1、MO 工业用地不需要做环境评估。

解释说明 此条为宜条，不是强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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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条文 修改意见 采纳情况 说明

16 4.6.3-5
第 19页

建议调整为：园区引进专业固废废弃物搜集处理单位跟企业进

行对接，由专业单位根据企业需求定期搜集直接拉运走。

原因：由于企业危废种类不一，前期很难判断固废废弃物的种

类。不适合设置统一生产固体废弃物收集中心。

解释说明 此条为宜条，不是强条

17 5.1.4-4
第 22页

建议取消：“生产空间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70m”。

原因：由于不排除企业在 70m 以上做生产用房。同时实验空间、

仓储空间等不适合放在高区；且上研下产并未获得消防规范的

支持。

解释说明
该条是本规范经过讨论后需

增加内容。

18 5.1.5-5
第 22页

建议取消：“对于层高 10 层及以上的‘工业上楼’园区生产用

房建筑，货梯宜区分高低区”。

原因：根据实际生产情况，货运由于装卸货的时间本身就很长，

属于对电梯运输时间不敏感。采用不分区的方式，可实现多台

电梯灵活调配。货梯高低区分区不能提高效率，反而降低效率。

采纳 删除高低分区，增加灵活调配

19 5.3.3
第 29页

建议：建议增加公共仓与厂房合建的相应的消防规定。

解释说明
本规范目前只针对公共仓的

面积比例有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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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条文 修改意见 采纳情况 说明

20 5.3.5-1
第 29页

建议：为配合深圳市打造“超充之城”,建议补充明确公共充电

站或超充站相关要求及建议。

采纳
已根据《深规》增加配建充电

站和公共充电站的相关要求。

21
6.1 智慧

园区

第 31页

建议：“工业上楼”园区的智慧园区系统应作为推荐性建设要

求，由园区运营方作为提升项自主选择建设内容。

原因：由各园区建设方根据自身管理及运营要求制定建设标准，

不应强制性要求。

部分采纳 业务应用修改为宜



9

序号 条文 修改意见 采纳情况 说明

22 6.1
第 31页 建议：园区市政通信管网中免费分配 1~2 跟通信管网供园区智

慧通信管网专用。

原因：“工业上楼”园区通常被市政道路分割成很多个“小园

区”或者各地块“孤立”而没有联通，采用“云”方式进行统

一管理，安全性及运营维护费用要求都对园区运营造成很大挑

战。地方标准中应为企业建设智慧园区从政策层面争取基建支

持条件。

解释说明 未看到相关对应条文

23
6.2.1-1
6.2.1-2
第 35页

建议：不建议把光伏做为推荐性建设要求。

原因：由于厂房屋面需要布置大量生产工艺设备，不一定有安

装光伏的条件。

部分采纳

6.2.2-1此处用的“宜”鼓励

用光伏的导向，而不强制，因

此不做修改。

6.2.2-2此处用的“应当部署

分布式光伏”可改为“宜部署

分布式光伏”，也呼应了应建

宜建的导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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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条文 修改意见 采纳情况 说明

24 6.2.1-4
第 35页

建议：不建议把光伏作为推荐性建设要求。

原因：企业需根据自身情况自主决定是否设置幕墙光伏。南向

立面幕墙光伏投入以及收益不一定能成正比。

采纳

6.2.1-4. 园区建筑朝南且无

遮挡区域，宜部署光伏幕墙，

修改为“园区建筑朝南且无遮

挡区域，企业可根据自身情况

自主决定是否部署光伏幕墙”

25 6.2.1-5
第 35页

建议：对于并网节点不做限制。

原因：由园区建设单位根据光伏发电量、园区内配电系统承载

力、企业对绿色电气的需求综合考虑光伏发电并网节点。

解释说明

文本中采用“建议采用”字样，

非强制要求，具备并网节点由

供电局接入方案评审意见为

准。所提问题是针对是否并网

应当留有余地，由企业自行决

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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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条文 修改意见 采纳情况 说明

26
6.2.1-6.
3

第 35页

建议：光伏安装高度不做限定。

原因：可以考虑在光伏下方设置休闲、娱乐以及设备预留等场

地。

解释说明

根据《深圳市分布式光伏发电

项目管理操作办法》光伏项目

安装最高点距离屋面不得超

过 2.8米，过高则有被认定为

违建风险。

27 6.2.3-1
第 36页

建议：放宽超充位置的限制，明确超充可以放置在地下室。

原因：目前的困难是超充一般在审批过程中要求布置在一层或

室外。但工业上楼项目首层厂房面积非常宝贵，大量客户需要

利用一层布置重型的生产设备或出货量较大的生产工艺。

解释说明

根据深圳消防的要求，关于高

压直流是不能放地下，而超充

均是高压直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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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条文 修改意见 采纳情况 说明

28 6.3.1-1
第 39页

建议：需明确是否为同一个地块内二星级建筑面积的比例。

采纳

根据《深圳经济特区绿色建筑

条例》调整为“绿色建筑评价

不应低于国家一星级的要求”

29 6.6.2-4
第 45页

建议：对屋面的功能不做具体的约束。

原因：厂房屋面需预留大量生产设备的安装空间，根据实际运

营情况，并不是所有屋面都适合设置以上功能。

采纳 删除对具体功能的论述

30 A.4.3
第 62页

建议：楼面荷载根据 20+8 产业的需求，取最小下限值。不应该

提高标准。

原因：根据实际招商情况来看，很多企业对楼面的荷载要求不

高。

解释说明

条文对于荷载只是建议性质，

目的是为了增加未来的可拓

展性，并非强制性。


